
■■■■■ ■■■■■ ■■■■■

广告 2025年6月30日 星期一A10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净地情况：
2025年6月2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净地条件

核定表》，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
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
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作业。该宗地
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三）出让价格：
2024-21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为每

平方米1650元（计110万元/亩），经有资质的土地评估机构进行评
估，土地单价为每平方米8042元（计536.1333万元/亩），土地总价款
为33178.7668万元。印花税、测绘、评估费、净地调查、挂牌出让委托
服务费等前期费用计入土地出让成本，该宗地挂牌出让的起始价为
33224万元。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开发建设要求：
1.项目用地按规定以挂牌方式供地确定用地单位后，竞得人可

持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缴纳凭证等，申请办理
不动产登记。同时，竞得人可持不动产权证书依法办理规划报建等
手续。竞得人须按规定办理建设立项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项目用地属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项目动工前，竞得人须按规定
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对项目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
施预防地质灾害的危害。竞得人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
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项目用地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按照雨污分
流建设排水管道，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要求设置预
处理设施等相关建设。项目动工、竣工时间应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执行，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开竣工，应向
县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县人民政府将依法按照闲置土地有关
的规定进行处置。

2.该宗地用地出让控制标准和用地准入协议按照海南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海南省产业用
地控制指标〉的通知》（琼自然资用〔2023〕12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
定执行，该宗用地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范围内，根据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报送2024-21号宗地招商引资情况及竞买资格
条件的函》，该宗地拟建项目属于房地产业，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
低于450万元/亩，不设年度产值和税收指标，项目的投资总额不低于
27849万元人民币。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前，不得以转让、出租等任何
形式转移土地使用权，不得以股权变更等形式变相转移土地使用
权。宗地上建设的住宅房屋执行现房销售政策。

3.该宗地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单体装配率不低于50%，
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
执行）。

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
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个人不能参与竞买住宅用地，参与商品住房用地竞买或
开发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应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参与竞买的企业与
其控股公司不得参与同一宗地块的竞买。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1.失信的被执行
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当事人。2.有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3.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4.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
地闲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
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

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
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
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竞买申请时间：2025年6月30日09时00分，竞买申请结束时
间：2025年7月30日12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竞买人资质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初审（联系电话：0898-
83316211，初审截止时间：2025年7月25日），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
前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接，完全知晓该宗地的《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同时，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
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
责任。

（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
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应交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为19908万元人

民币。
缴纳方式一：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

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
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
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
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
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

缴纳方式二：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
发的《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
精神，该宗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12时00分。
（三）资格确认：
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

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
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

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
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5年7月21日09时00分至2025年7月
30日12时00分。

三、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
（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
（二）挂牌报价时间：2025年7月21日09时00分至2025年8月

1日16时3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9时00分至12时
00分及15时00分至17时00分。

（三）挂牌报价地点：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
9002/）。

四、风险提示 ：
（一）浏览器请使用谷歌浏览器或360安全浏览器，其他浏览器

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
和网络运行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
先设定的程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
交易的操作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

（二）竞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
作，系统注册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
交易系统用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
网上交易系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
人合法授权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三）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
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
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
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受。

（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故障
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可
撤回。竞买人未及时报价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竞价，且不影响
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五、咨询方式 ：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系人：詹先生
联系电话：13876012600
查询网址：
https：//ggzy.hainan.gov.cn/ggzyj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22号海南国机大厦二楼西区海

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38、39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6月30日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2024-21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复》（陵府函〔2025〕186号）精神，经县政府
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2024-21号宗地位于新村镇范围内，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陵水县新
村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要求，用地面积41256.86平方米，属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手续的国有建设用地，其四至坐标详见《用地
勘测定界图》。主要建设内容为市场化商品住宅项目。具体规划设计指标如下：

陵自然资告字〔2025〕56号

地块名称

2024-21

其他规划设计条件：该地块配建机动车位691个，机非动车位配建标准参考《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执行。配建地面停车位
应100%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同时不低于10%的停车位充电基础设施应达到投入使用条件，居住区配建访客停车位亦按同等比例配建。

宗地坐落

新村镇

总面积
（平方米）

41256.86

用途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代码
070102）

混合比例
（%）

100%

面积
（平方米）

41256.86

使用年限
（年）

70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

≤20%

绿地率
（%）

≥40%

建筑限高
（米）

≤45

起始价
（万元）

3322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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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净地情况：
2025年6月2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净地条件

核定表》，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
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
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作业。该宗地
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三）出让价格：
2024-6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分别

为城镇住宅用地每平方米1527元（计101.8万元/亩）。经有资质的
土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综合土地单价为每平方米 5351 元（计
356.74万元/亩），土地总价款为5235.8572万元。印花税、测绘、评估
费、净地调查、挂牌出让委托服务费等前期费用计入土地出让成本，
我局拟定项目用地挂牌出让的起始价5281万元。本次挂牌出让设有
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开发建设要求：
1.项目用地按规定以挂牌方式供地确定用地单位后，竞得人可

持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缴纳凭证等，申请办理
不动产登记。同时，竞得人可持不动产权证书依法办理规划报建等
手续。竞得人须按规定办理建设立项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项目用地属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项目动工前，竞得人须按规定
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对项目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
施预防地质灾害的危害。竞得人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
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项目用地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按照雨污分
流建设排水管道，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要求设置预
处理设施等相关建设。项目动工、竣工时间应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执行，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开竣工，应向
县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县人民政府将依法按照闲置土地有关
的规定进行处置。

2.该宗地用地出让控制标准和用地准入协议按照海南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海南省产业用
地控制指标〉的通知》（琼自然资用〔2023〕12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
定执行，该宗用地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范围内，根据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报送2024-65号宗地招商引资情况及竞买资格
条件的函》，该宗地拟建项目属于房地产业，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
低于450万元/亩，不设年度产值和税收指标，项目的投资总额不低于
6606万元人民币。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前，不得以转让、出租等任何形
式转移土地使用权，不得以股权变更等形式变相转移土地使用权。

3.该宗地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单体装配率不低于50%，
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县住建局要求执行）。

4.该宗地上建设的住宅房屋执行现房销售政策。
以上出让控制指标、建设要求按照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
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个人不能参与竞买住宅用地，参与商品住房用地竞买或
开发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应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参与竞买的企业与
其控股公司不得参与同一宗地块的竞买。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1.失信的被执行
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当事人。2.有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3.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4.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
地闲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
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
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
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
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报名企业资格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初审（联系电话：
0898-83316211，初审截止时间：2025年7月25日），竞买人须在竞
买初审前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接，完全知晓该宗地的《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同时，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否则将承担相
关违约责任。

（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
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应交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为3142万元人民币。
缴纳方式一：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

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
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
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
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
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

缴纳方式二：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
发的《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
精神，该宗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12时00分。
（三）资格确认：
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

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
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

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
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5年7月21日09时00分至2025年7月
30日12时00分。

三、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
（二）挂牌报价时间：2025年7月21日09时00分至2025年8月

1日11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9时00分至12时
00分及15时00分至17时00分。

（三）挂牌报价地点：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

四、风险提示：
（一）浏览器请使用谷歌浏览器或360安全浏览器，其他浏览器可

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
络运行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
的程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
作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二）竞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
作，系统注册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
交易系统用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
网上交易系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
人合法授权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三）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
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
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
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受。

（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故障
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可
撤回。竞买人未及时报价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竞价，且不影响
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五、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薛女士 卢先生
联系电话：15595926868
查询网址：
https：//ggzy.hainan.gov.cn/ggzyj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22号海南国机大厦二楼西区海

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38、39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6月30日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2024-6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复》（陵府函〔2025〕188号）精神，经县政府
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2024-65号宗
地位于英州镇范围内，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要求，用地面积9784.82平方米，属已办
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的国有建设用地，其四至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主要建设内容为市场化商品住宅项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已下达该项目商品住宅计划指标。具体规划设计指标如下表：

陵自然资告字〔2025〕58号

地块名称

2024-65

其他规划设计条件：清晰合理，居住空间应强调环境建筑，体现人性、优美的社区生活环境，建筑风貌宜体现黎族文化特色；建筑色彩以浅黄、
米黄、棕黄色调为主，局部搭配浅白、浅褐、深灰、深棕等色调。地块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0个/户。

宗地坐落

英州镇

总面积
（平方米）

9784.82

用途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代码；
070102）

混合比例
（%）

100

面积
（平方米）

9784.82

使用年限
（年）

70

容积率

≤2.4

建筑密度
（%）

≤25

绿地率
（%）

≥40

建筑限高
（米）

≤45

起始价
（万元）

528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142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净地情况：
2025年6月2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净地条件

核定表》，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
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
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作业。该宗地
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三）出让价格：
2024-64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分别

为城镇住宅用地每平方米1527元（计101.8万元/亩）。经有资质的
土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综合土地单价为每平方米5058元（计337.2
万元/亩），土地总价款为3944.3397万元。印花税、测绘、评估费、净
地调查、挂牌出让委托服务费等前期费用计入土地出让成本，我局拟
定项目用地挂牌出让的起始价3990万元。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
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开发建设要求：
1.项目用地按规定以挂牌方式供地确定用地单位后，竞得人可

持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缴纳凭证等，申请办理
不动产登记。同时，竞得人可持不动产权证书依法办理规划报建等
手续。竞得人须按规定办理建设立项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项目用地属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项目动工前，竞得人须按规定
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对项目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
施预防地质灾害的危害。竞得人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
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项目用地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按照雨污分
流建设排水管道，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要求设置预
处理设施等相关建设。项目动工、竣工时间应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执行，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开竣工，应向
县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县人民政府将依法按照闲置土地有关
的规定进行处置。

2.该宗地用地出让控制标准和用地准入协议按照海南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海南省产业用
地控制指标〉的通知》（琼自然资用〔2023〕12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
定执行，该宗用地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范围内，根据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报送2024-64号宗地招商引资情况及竞买资格
条件的函》，该宗地拟建项目属于房地产业，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
低于450万元/亩，不设年度产值和税收指标，项目的投资总额不低于
5265万元人民币。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前，不得以转让、出租等任何形
式转移土地使用权，不得以股权变更等形式变相转移土地使用权。

3.该宗地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单体装配率不低于50%，
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县住建局要求执行）。

4.该宗地上建设的住宅房屋执行现房销售政策。
以上出让控制指标、建设要求按照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
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个人不能参与竞买住宅用地，参与商品住房用地竞买或
开发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应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参与竞买的企业与
其控股公司不得参与同一宗地块的竞买。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1.失信的被执行
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当事人。2.有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3.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4.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
地闲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
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
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

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
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
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竞买申请时间：2025年6月30日09时00分，竞买申请结束时
间：2025年7月30日12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报名企业资格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初审（联系电话：0898-
83316211，初审截止时间：2025年7月25日），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
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接，完全知晓该宗地的《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同时，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后5个工作日内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
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
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应交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为2367万元人民币。
缴纳方式一：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

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
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
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
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
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

缴纳方式二：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
发的《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
精神，该宗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12时00分。
（三）资格确认：
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

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
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

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
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

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5年7月21日09时00分至2025年7月
30日12时00分。

三、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
（二）挂牌报价时间：2025年7月21日09时00分至2025年8月

1日10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9时00分至12时
00分及15时00分至17时00分。

（三）挂牌报价地点：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
9002/）。

四、风险提示：
（一）浏览器请使用谷歌浏览器或360安全浏览器，其他浏览器可

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
络运行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
的程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
作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二）竞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
作，系统注册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
交易系统用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
网上交易系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
人合法授权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三）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
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
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
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受。

（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故障
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可
撤回。竞买人未及时报价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竞价，且不影响
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五、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王先生 卢先生
联系电话：13907558791
查询网址：
https：//ggzy.hainan.gov.cn/ggzyj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22号海南国机大厦二楼西区海

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38、39 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 0898-6666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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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6月30日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2024-64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复》（陵府函〔2025〕187号）精神，经县政府
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2024-64号宗地位于英州镇范围内，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陵水黎族
自治县英州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要求，用地面积7798.22平方米，7714.25平方米属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的国有建设用地，
83.97平方米属国有存量建设用地，其四至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主要建设内容为市场化商品住宅项目。具体规划设计指标如下表：

陵自然资告字〔2025〕57号

地块名称

2024-64

其他规划设计条件：地块住宅建筑布局应清晰合理，居住空间应强调环境建筑，体现人性、优美的社区生活环境，建筑风貌宜体现黎族文化特
色；建筑色彩以浅黄、米黄、棕黄色调为主，局部搭配浅白、浅褐、深灰、深棕等色调。地块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0个/户。

宗地坐落

英州镇

总面积
（平方米）

7798.22

用途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代码：070102）

混合比例
（%）

100

使用年限
（年）

70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

≤25

绿地率
（%）

≥40

建筑限高
（米）

≤45

起始价
（万元）

399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367


